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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的通知 

渝府发〔2012〕79 号 

 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重庆

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，切实加强全市集

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，现就加强集

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（含北部新区管委会，下同）是

集中式饮用水源地（服务人口 1000 人以上，含备用水源，下同）

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

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领导，将其纳入民生工作重点来抓。要

从政策措施、资金投入、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理顺集中式饮用水

源管理体制，分解落实目标任务，明确责任单位，建立考核管理

制度。市环保局、市交委、市规划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市政委、市

卫生局等部门要充分履行各自职责，指导区县（自治县）开展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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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，形成信息共享、相互配合、市区（县）

联动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 

二、科学规划，合理选址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地方有关规划，统筹考

虑当地水源水量、水质和风险程度、自来水厂的处理工艺及配套

措施、供排水管理体制等情况，科学制定城区、乡镇集中式饮用

水源地建设规划，尽量优化整合水源地规划数量，避免水源地过

多而制约经济发展和增加环境监管难度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划

选址时，水源地的水质原则上应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。河流

型饮用水源地应尽量选择在居住区上游，避开回流区、死水区和

航运河道。湖库型饮用水源地应考虑湖库泥沙淤积和蓝藻水华对

水质的影响。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应设在城市或工矿排污区的上

游，避开已污染（或天然水质不良）的地表水体或含水层地段，

避开易使水井淤塞、涌沙或水质长期混浊的流砂层或岩溶填充

带，避开地下水水质背景值较高的地区，避免排水沟、工农业生

产设施的影响，取水井及周边应无加油站、垃圾堆、厕所、畜圈、

渗坑、墓地等，应无有害物质堆存。 

三、扎实推进，夯实集中式饮用水源基础工作 

（一）落实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人民政府应对本行政区域所有在用和备用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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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定保护区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一经划定不得随意取消和

变更。未划分保护区或需要调整已划保护区的集中式饮用水源

地，由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按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

术规范》（HJ/T338）规定并结合水源、水质、地形地貌等实际，

提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同时报市

环保局备案。 

（二）规范设置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标志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人民政府要按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》（HJ/T433）

完成保护区界碑和警示牌设置工作，合理设置饮用水源保护宣传

牌。保护区界碑设置要充分考虑地形、地标、地物特点，设立于

人群易见处。警示牌应设在保护区的主干道、高速公路旁以及水

域沿岸等明显位置，其内容应符合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

（GB5768）和《内河助航标志》（GB5768）的有关规定。宣传牌

的设立位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 

（三）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管理档案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

民政府要全面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服务人口、保护区划分、风险

源点位情况、水质监测和环境监管等基础信息调查工作，建立集

中式饮用水源“一源一档”档案。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有条件

的其他区县（自治县）还应建立饮用水源信息管理系统。 

四、切实履职，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源监督管理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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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法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。集中式饮用水

源保护区一经划定，必须依法实施保护。规划部门应将集中式饮

用水源保护区纳入规划红线控制范围，水利部门在水利项目审

批、环保部门在建设项目审批、交通部门和海事部门在岸线审批、

农业部门在农业项目审批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餐饮服务许可、

卫生部门在服务业卫生许可时均应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

管理规定依法审批，不得在保护区内批准设置排污口和与供水设

施无关的构（建）筑物。 

（二）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人民政府应按照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91）或《地

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64）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）定期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工作。其中，城

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每月不少于 1 次例行监测，每年至少开展 1

次除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）中例行监测项目外的其

他项目监测，监测数据应定期抄报饮用水取水单位。乡镇饮用水

源地每半年不得少于 1 次例行监测，监测项目不得少于《地表

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）中表 1 和表 2 项目。监测数据出

现超标的，要加密监测，分析查找超标原因，并有针对性的及时

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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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彻底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，确保水质达

标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要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
治法》、《重庆市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等规

定，通过搬迁、关闭等治理措施，全面取缔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工业

和市政排污口、畜禽养殖、网箱（围栏）及投饵性养殖、经营性船

舶和码头、种植等污染源和与供水设施无关的构（建）筑物。禁止

在一、二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、游泳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

的活动。 

（四）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环境监察管理制度，强化集中式饮

用水源地日常环境监管。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，各区县（自治

县）人民政府每月不少于1次现场监察；对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，

每半年不少于 1次现场监察。水源地水厂每天开展现场巡查。检查

时必须做好现场监察和巡查书面记录。水源地水厂应及时督促有关

责任单位整改巡查发现的问题，整改不了的应书面报告有关部门处

理。地方政府部门对监察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依法处理，对不属于

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书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监察中发现威胁饮用

水源安全情况紧急的，要立即按规定及时报告并采取措施妥善处置。 

五、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

（一）制订风险防范预案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要制订

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急预案并督促水源地水厂制订水厂应急预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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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水源地及水厂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技术、队伍及装备保障，每

年开展 1次集中式饮用水源地、水厂应急演练。强化集中式饮用水

源地周边化工、造纸等风险源检查管理工作，严格控制运输危险化

学品、危险废物及其他影响饮用水安全等物资进入集中式水源保护

区，积极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，提高水源地风险防范能力。对现

有环境风险等级高或采取措施水质难以达标的水源地，要实施优化

整合工作，或建设水利工程项目和备用水源，保障饮用水安全。 

（二）强化应急处置工作。发生影响或可能影响集中式饮用

水源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时，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处

置工作。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应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，各有关

部门相互配合，立即开展应急监测，采取切断污染源头和拦截、

吸附、消解污染物等多种措施控制、减轻或消除对水体的污染，

并及时发布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 

六、建立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 

将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纳入全市环境保护目标任务，并

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党

政“一把手”环保实绩考核内容，严格考核。 

  

重庆市人民政府    

2012 年 7 月 24 日   


